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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十四

次监事会通知于 2012 年 3月 16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各位监事发出，并于 3 月 28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

安园 1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 4人，

米树华监事委托杨海滨监事会主席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瀑布沟水电站

水工建筑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确认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渡河公司）瀑布沟水电站已进入正常生产经营，为

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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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瀑布沟水电站水工建筑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确认。 

瀑布沟水电站水工建筑物大坝设计使用寿命为 50-100

年。为了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

参考国内同类水电站水工建筑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平均取

值情况，监事会同意瀑布沟水电站水工建筑物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采用 45 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三、《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十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附件《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四、《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全文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五、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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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

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六、关于将部分闲置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 8月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 55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4.36 亿元。 

2011 年 9 月 26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公司将可转债募集资金中暂时闲置的 27 亿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按照披露要求进行了公告。根据相关规

定，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 6个月。截至

2012 年 3 月 26 日，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27 亿

元可转债募集资金全额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专户余额为

275,977.97 万元（含利息）。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为提高公司可转

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监事会同意继续将不超过 27 亿元的

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不超

过 6个月。 

本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限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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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

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的交易；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

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如因自建募投项目进程加快而需要使用募集

资金，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

时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保障自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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